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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从省教育厅获悉，2008年为农村学校培养教育硕士师资政

策出台。攻读该学位不仅免缴学费，贫困生在校期间申请的

国家助学贷款也将由国家代偿。这一优惠政策的出台目的是

为了提高农村学校师资学历水平和整体素质。 据介绍，今年

报考农村师资教育硕士的考生获得入学资格后，需先到指定

的扶贫县农村学校任教3年，取得教学实践经验，再到高校学

习1年硕士研究生课程，之后回到原任教农村学校边学习、边

工作，并完成硕士论文答辩；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教

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后，还要在原任教农村学校至少继续工

作到2013年7月。 农村师资教育硕士在学习期间免缴学费，并

按照在职教师脱产学习的规定，带薪及享受相关待遇。据了

解，我省指定培养高校为河南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。10月25

日前，符合条件的考生(将毕业大学生)经学校推荐并被省招

办确认后，可进行网上报名。 从今年开始，符合“农村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相应条件的农村师资教育

硕士生，还可聘任为特设岗位教师。聘任期间的工资按教师

特岗计划有关要求，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；申请

国家助学贷款的考生，3年后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

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由国家代为偿还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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